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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稳定与政治妥协

陈 明 明

大多数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国家对政治不稳定都相当警惕
,

这不仅因为它会

导致改革进程的中断夭折
,
还因为它可能危及政治系统的合法生存

。

然而
,

这些国家又

往往很难避免政治不稳定
。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说
: “ 现 ,.\ 化产生不稳定性

, ” ①正表

明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联袂而至的动荡不安具有某种普遍性
。

本文通过考察发展中国家

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和特征
,

探讨能否在利益存在差异甚至对抗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

一种妥协机制
,

以便有效地控制政治不稳定的规模和烈度
。

政治不稳定是政治系统的一种失衡现象
。

它表现为两种 情 况
:

( 1 ) 系 统能 量 的

衰减
。

在政治系统的输入端
,

各利益主体空前活跃
,

躁动不安
,

大量的利益要求涌入政

治过程
,

人民对系统怀着很高期望
。

但在系统的输出端
,

政治产品数量 稀少
,

品 种单

一
,

不能满足环境的要求
。

这表明系统内部通道梗阻
,

转换功能失效
,

导致能量严重衰

减
。

它必然引起社会集团的挫折感
,

产生对政治系统的失望和不信任
。

( 2 ) 系统能量
的自激

。

与前者相反
,

在系统的输入端
,

各个利益主体尚未充分苏醒
,

人 民的参政能力

和参政要求低下
,

对政府的认识和支持模棱两可
,

鲜见利益要求进入政治过程
。

然而在

系统的输出端
,

各种政治产品却源源不断被
“
制造

”
出来

,

政府似乎比民众更有能力
,

更有责任心
。

系统处于 自激状态
。

由于系统输出的政策不是民意表达和综合的结果
,

而

是精英集
一

团的杰作
,

精英与民众是隔膜的
、

疏离的
,

因此系统同样是有病的
。

这两种情

况都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

区别只在于侧重不同
。

这种输入与输出的不平

衡表征着系统结构的失衡
,

结构失衡引起功能衰败
,

功能衰败导致政治不稳
,

大致也可

以从系统的两个层面来分析
。

一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关系的不稳
,

表现为系统的权力体

制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性质
。

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政治变迁的压力
,

不得不就政治 目标和政

策取向作出重大调整
,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

但是政治 目标和政策取 向的调整必然涉及

对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
。

由于系统原有的制度框架无法提供对政治资源进行
, “ 公平

”
分

配的机制
,

而新的政治规贝卿程序又未产生或者虽然产生但很脆弱
,

远远不熊满足体制内
的正常的政治竞争

,

于是
,

统治集团内的某些派别只好借助政治强力争夺并进而垄断政

治资源的支配权
,

从而把政治系统推入强烈的震荡之中
。

二是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

不稳
,

它与现代化过程中利益结构的变动有关
。

利益结构的变动要求对利益关系进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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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
,

以便确定各社会集团在政治系统中分享政治资源的合法地位
。

但是
,

由于政府

不能有效地疏理和整合这些利益关系
,

而社会集团之间也缺乏协调的媒介
,

这样
,

利益

结构的变动就导向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
。

系统这两个层面的不稳定常常是互相影响
,

互

为因果的
。

关于政治不稳定的原因
,

亨廷顿认为
,

在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
,

工业

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动员的扩大
,

由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难题
,

经济

发展落后于社会动员
,

引起了被动员起来的各社会集团的挫折和不满
,

如果这种挫折和

不满不能通过增加纵向和横向的社会流动机会予以消解的话
,

它就会从反面强化和刺激

这些集团要求改变现状的参政愿望
,

最后
,

当参政愿望又因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化水平低

下而无法满足时
,

政治不稳定就降临了
。

因此
,

就其心理因素而言
, “

进行现代化的国

家中的政治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欲望和前景之间的差距造成的
” ①

,

就其逻辑关系而

言
,

则是
“
由于缺乏流动性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

,

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

产生了联系
” ②

。

亨廷顿理论的特色是极为重视政治制度化
,

把政治稳定与否与制度化

水平高低联系起来考察
。

另一些政治学者
,

如李普塞特
、

达尔
、

阿尔蒙德等则从政治文

化的视角出发
,

高度评价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内在关系
。

如阿尔蒙德指出
: “

如果

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
,

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
” , “

如果存在某

种合法性基础的话
,

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中也有时间和能力来处 理 社 会 和 经 济 问

题
” 。

现代民主国家的
“
当权者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在竞争性的选举中是否获胜

,

取决

于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是否遵守规定的宪法程序
。 ” ③ 因此

“
稳定的民主政权的重大成就

之一
,

就是能调节冲突
,

从而所动员起来的是选票而不是武器
。 ” ④显然

,

政治稳定是

政治系统对政治变迁的一种适应过程
,

而政治不稳定毋宁说是政治系统对政治变迁的一

种病态反应
。

由此
,

我们给出政治不稳定的三个特征
。

一
、

政治不稳定意味着政治合法性资源的不断流失
。

合法性是政治权威赖以存在和

活动的依据和基础
。

.

合法性资源可分为三类
:

( 1 ) 价值性资源
,

即统治阶级的意 识 形

态
; ( 2 ) 基础性资源

,

即人 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
、

支持和信任
, ( 3 ) 技术性资源

,

即

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
、

水平和手段
。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时期
,

利益格局和利

益关系发生变化
,

新的利益集团纷纷崛起
,

传统的价值观面临挑战
,

人们早期通过社会

化学习到的对政治权威的看法逐渐变得与新环境格格不入
,

政府置身于变革潮流之中
,

却无法提升整个政治系统的权力水平和施政能力
,

这些都表明合法性资源在流失
,

当流

失超过某一阂值
,

政治动乱频频发生
,

人 民对系统本身的价值不再怀有信心
,

此时社会

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
。

二
、

政治不稳定意味着政治过程的非制度化
。

不 同的社会集团要进入政治过程必须

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
,

而组织在表达
、

综合集团的利益时不能不遵循一定的政治规则和

程序
。

没有制度规范的大众参与无异于乱政
,

缺乏游戏规则的政治竞争必然导向流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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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 F
,

拥有资源的集团可以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

左右利益和权力的分配
,

视

平等原则如敝展
,

不掌握资源或资源短缺的集团只有通过游行示威
、

骚乱暴动来表达自

已的利益要求
,

置秩序法制于不顾
。

这样
,

政治稳定的基础就被倾覆了
。

三
、

政治不稳定意味着政治变革的非连续性
。

变革的非连续性指政治变迁过程具有

中断和突变的性质
。

突变性表征着政治系统的权力结构
、

运行规则
、

目标方向在短时间

内的彻底改变
,

往往与暴力相伴并通过暴力得以实现
。

人类历史不 乏暴力
,

当一个社会

死气沉沉
,

不借助暴力就无法激发出任何生机的时候
,

暴力确实充当了历史 理 性 的 工

具
,

所谓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就是这个意思
。

但是
,

毋庸讳言
,

暴力对社会的进步而

言
,

其代价也过于高昂
,

其过程也过于痛苦
。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表明
,

承

认政治系统既有的政治合法性
,

坚持持续的渐进的变革
,

使政治系统在适应环境
、

转换

创生的稳定调整中达到政治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

更符合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
。

以色列政治学者艾森斯塔德在分析政治变迁过程中的政治不稳定时指出
,

政治发展

和文化演进在促成主要社会群体与阶层相互依赖与影响的同时
,

也增加了它们之间冲突

的可能性
,

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解体局面
。

因此
,

政治稳定与否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社会

能否产生容纳持续变迁的制度框架
,

能否孕育出一些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机制
。

① 政治妥

协正是作为一种化解社会政治冲突
、

促进政治系统的组织与程序获得稳定性与价值的方

法和机制
,

越来越广泛地被引入现代政治生活中
。

妥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见现象
。

当不同的社会集团
、

阶层和个人由于利益冲
`

突而无法使用大家都完全满意的办法来解决时
,

通常面临两种选择
:
或是诉诸强力

,

把

对方排除在利益之外
,

以保证 自己的独占性 , 或是进行妥协
,

作出让步
,

以保全主要目

标的达成
。

前者的困难是
,

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

诉诸强力的后果是无法预测的
。

这种后果的不确定性迫使双方不得不理性地选择后者
,

因为后者虽然不能达 到 最 大 满

足
,

但可以避免社会系统的崩溃和双方可能的同归于尽
。

可见
,

妥协最早是作为解决冲

突的手段提出来的
,

它属于工具性价值的范畴
,

其核心是它的有用性
。

在政治社会里
,

妥协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
。

虽然某个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在一定的时期内可 以

凭借政治强力把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

暂时垄断了政治资源的分配

权
,

但是
,

它仍不得不正视来自本集团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政治竞争
,

在任何 一 方 都 不

能吞并对方的情况下
,

为了不致于在竞争中两败俱伤而削弱
、

损害整个集团 的根 本 利

益
,

就需要启用政治妥协
。

此外
,

当非统治集团的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但尚不足 以取代

统治集团的地位时
,

政治资源的垄断权被部分打破
,

政抬妥协也成了合乎时宜的明智之

举
。

工具性价值的政治妥协的适用范围是很广泛的
,

在各种社会政治共同体中
,

只要存

在冲突
,

都不会排除使用政治妥协的可能
。

但是
,

严格说来
,

政治妥协与一般意义上的妥协是有区别的
,

只有在工具性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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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
,

它们才是可以互换的
。

就实质性价值而言
,

政治妥协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
,

有
特定的历史前提

。

政治妥协的基础在于利益主体的独立性与利益的可交换性
。

现代化启

动以后
,

社会利益结构逐渐分化
,

利益差异扩大
,

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
,

它们有独立

的目标意向和行为能力
,

能够独立决定和处分自已的权益
,

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承

担法定的义务和约定的责任
。

换言之
,

这些利益主体是真实的法人团体
,

其生存与发展

依赖于利益在形式上的和平交换
。

如果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

没有利益的和平交换
,

它

们就不能在处理彼此的利益关系和解决面临的政治难题时充当自主的平等的谈判对手和

竞争角色
,

从而也无所谓政治妥协
。

传统社会一般不需要政治妥协
,

因为传统社会是个

利益浑沌的社会
,

政治系统中的子系统既没有大致可辨的利益边界 , 也没有独特的功能

地位
,

不具有政治妥协的基础
,

其利益的交换和政治资源的分配是自上而下的或者是山

一个中心辐射出去的
,

因而政治生活的特色是专制主义
。

专制主义倾向于政治强力而排

斥政治妥协
。

政治妥协即使有
,

至多也只是在政治强力不及的地方作为其补 充 偶 尔用

之
,

不构成政治生活的常态
。

当政治妥协被引入政治系统中时
,

传统社会己经式微了
。

因此
,

政治妥协实际上是孕育于传统社会解组
、

利益结构分化
、

现代社会逐渐形成的转
·

型期
。

在这一历史时期
,

它一方面既保留着工具性价值的特征
,

继续充当化解社会冲突

的手段 , 另一方面
,

其实质性价值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政治妥协已经不仅仅是构建

容纳变迁的制度框架
,

使政治系统的组织与程序趋于稳定与连续的机制
,

而且成为判断

政治系统是否具有新质的一个表征
。

发展中国家在克服政治不稳定的过程中
,

其对政治妥协的认识和运用
,

正体现 了这

种由工具性价值向实质性价值转移的趋势
。

首先
,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是后发的
,

是被西

方工业国家用殖民主义和贸易战争强行拉入世界市场体系中的
,

因此
,

其利益结构的分

化具有突发性
,

原有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
,

利益结构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
,

利益

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

这一切都与社会的解组和脱序交织在一起
,

因而社会性的政治对扰
程度骤然增高

:

政治对抗越严重
,

政治上的妥协越困难
。

在这一阶段
,

政府很可能不得

不利用政治强力
,

创造政治妥协的物质条件
、

制度条件和文化条件
。

随后
,

由于利益结

构的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崛起
,

政治系统成员对政治资源的
“
公平

”
分享的渴求 日 益强

、

烈
,

刺激了各利益集团主体意识的复苏
,

因此与政治对抗程度加剧的同时
,

政治理性也

迅速提高
,

它表现为寻求合适的规范的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
,

政治妥协的工具性价值受

到普遍的重视
。

再次
,

通过政治妥协
,

社会冲突的规模和烈度减低
,
政治稳定的机制在

发育
,

社会利益关系得到调整
,

政府的行为富于弹性
,

整合社会利益的水平提高
,

政洽
资源的分配公开化

、

规范化和合法化
。

最后
,

社会经济发展突破转型期
,

在较富裕和平
-

等的环境里
,

政治系统的成员对公平而和平的政治竞争增加了信心
,

更愿意在制度框架

内通过合法
、

规范豹协调
、

磋商来解决各种利益阿题
。

政治妥协成为系统政治生活的常

态
,

工具性价值降低
、

实质性价值升高
,

它表明
,

社会走向成熟
、

政治妥协这时已经演

化为一种精神和气质
。

把政治妥协的工具性价值特征和实质性价值特征综合起来考察
,

政治妥协大体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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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特点
:

1
.

协调性 政治妥协虽然是由于利益冲突而提出来的
,

但它的基 础 并 不 在 于 冲

突
,

而在于冲突的双方在利益上有共同点
,

没有共同点
,

妥协便无从谈起
。

因此
,

利益

冲突的双方要表现出
“
协调的意向

” ,

寻求共识
,

搁置歧异
,

进行大量的政治对话和政

治磋商
,

以确定在其政治要求的哪一部分上和多大程度上作出让步
,

从而换取另一部分

钓满足
。

利益冲突的双方如果共同点较少
,

政治妥协是一个极其艰苦的过程
,

如果共同

点较多
,

则政治妥协较易达成彼此满意的结果
。

2
.

避害性 政治妥协是一种政治理性的表现
。

它遵循的原则一般不是
“
两利 相 权

取其大
” ,

而是
“
两害相权取其轻

” ,

因为如上文所述
,

当不同的利益主体需要政治妥

协时
,

总是意味着彼此的关系出现 了问题
,

为 了规避可能由此引发的有害因素
,

维护政

治系统的稳定
,

不能不牺牲局部的
、

非实质性的政治要求
。

因此
,

政治妥协 很 少 奢 望
“
赢利

” ,

更多是专注于
“
保本

” 。

3
.

正规性 政治妥协仅限于在正式组织
,

即法人性组织之间进行
。

现代政治生 活

经验表明
,

只有正式组织才能有效地表达和综合不同的利益要求
,

才能就政治问题进行

富有成效的协调和磋商
。

非正式组织可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协调和磋商
,

但它一般不拥

有足够的政治资源
,

无法进入正规的政治过程
,

故不能成为政治妥协的主体
。

4
.

规则性 政治妥协既然是限于正式组织之间的政治行为
,

这就意味着不同 的 正

式组织必须承认一定的政治运作规则
,

遵守一定的政治程序
,

使其所代表的利益合乎规

范地进入政治过程
。

政治妥协的规则性精神在于反对政治生活中损害政治共同体的黑暗

交易
,

限制政治强力对政治过程的粗暴侵犯
,

过滤彼此冲突的利益要求
,

使其具有较高

的同质性
,

增加妥协的成功率
。

.5 层次性 从政治妥协的主体层次来看
,

有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妥协
,

主要 内容

涉及权力关系的变动和权力分配 , 有社会集团内部的政治妥协
,

主要内容涉及不同利益

关系的调整和规范 , 有统治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妥协
,

表现为对社会动员与经济

发展
,

大众参与与政治制度化
,

权力分配与利益交换等问题的谈判
、

协商
、

谋求共识和

达成谅解
。

从政治妥协的范围层次看
,

有全国性的政治妥协
,

如关于重大的阶级冲突
、

民族冲突
、

制度改革
、

社会发展问题的妥协
,
有地方性的政治妥 协

,

如 关 于 省
、

州
、

市
、

县范围的公共交通
、

住宅建设
、

劳动用工
、

失业救济
、

国民教育
、

社会保险
、

社会

治安
、

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引起的政治协商
。

政治妥协对政治系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

首先
,

它加强 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

任何

政治系统要指望长治久安
,

都不能回避合法性问题
,

仅凭政治强力不足以维持有效的政

治统治
,

可以说早 已成为大多数政治学者的共识
,

区别仅在于对合法性来源 的 不 同 理

解
。

马克斯
·

韦伯把合法性分为三类
:

建立在对个人超凡魅力产生归顺之心基础上的合

法性
,

建立在对传统神圣性怀有臣服之意基础上的合法性和建立在对法制表示认同基硷

上的合法性
。

①第三者构成了现代 民主政治的基石
,

其核心是人民的同意
。

政治妥协的

① 弗兰克
·

帕急 《 马丈对听
·

韦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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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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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前提是承认利益的可交换性和利益主体的独立自主性
,

这实际上意味着妥协的达成

依赖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自愿与同意
,

因而非常接近人民同意这一民主政治合法 性 的 核

心
。

①诚然
,

现代工业国家各利益集团的意向未必就是人民的意向
,

政治妥协的结果往

往徒具人民同意之名
。

但是
,

从效用上看
,

通过政治妥协
,

各利益主体 ( 也包括人民 )

承认政治系统的权威
,

承诺对其有服从的义务
,

从而在根本上加强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和确保了政治系统的稳定性
,

这是没有疑间的
。

其次
,

政治妥协促进了政治系统的制度化
。

政治妥协是不同利益主体解决彼此存在

的利益冲突
,

调整彼此利益关系的一种方式
,

它一方面推动不同利益主体积极介入政治

过程
,

一方面又要求不同利益主体遵循一定的政治运作规则
。

没有对涉及自身权益的关

心
、

竞争和协商
,

谈不上政治参与
,

而如果不遵循一定的政治规则
,

竞争也会退化为混

战
。

因此
,

政治妥协在规范上
、

技术上
、

操作上不能不对组织与程序提出相 当高 的要

求
,

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政治系统的制度化建设
。

再次
,

政治妥协鼓励了政治系统的渐进变革
。

政治妥协是反暴力的
、

讲避害的
、

重

程序的
、

谋共存的
,

反映在社会变革进程上
,

就是注重稳健的改革
,

根据系统成员的要

求不断调整系统本身
,

在承受变化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
,

逐步达到政治结构合理的根本

性变动
,

整个变革曲线呈光滑平稳状
。

因此
,

政治妥协无论从内在精神还是外在特征来

看
,

与渐进主义一脉相承
。

由于政治妥协能创造一种温和的氛围
,

它对于处于新旧体制

转换期而政治局
.

势动荡不安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

不窗一支镇静剂
。

(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 系硕 士研究生 )

资任编辑 徐中振

① 美国政治学者科恩甚至认为
“
妥协是民主程序的核心

” ,

因为
“
妥协的过程对民主是特殊的

支持
。 刀 见科恩著 《 论民主 卜 第18 4页

,

第 186 页
,

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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